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3年度第一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4年03月21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理解資訊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複雜，而媒體資訊識讀，往往以

「三不要」原則，即不要以為眼見就能為憑、不要只以自己的立場

解讀、不要隨意轉發；以及「三要」原則，要有主動探究的意願、

要有多元思考的能力、要能自我反思批判，來強化我們的資訊識讀

能力。試論述專業媒體人，如何以上述原則，增進媒體報導的公正

性與理性。 

委員綜合建議： 

媒體代表訊息傳播的力量，尤其現今自媒體盛行，人人皆有

管道發表所見所聞，每天接觸媒體的我們，其實也被媒體影



響著，但如何當個聰明的閱聽眾，辨別假新聞、分析媒體角

色並且親近媒體，促進媒體近用權，可以多多參考多家媒體

看法，發揮觀察能力，看出媒體內容建構符碼，甚者進行監

督，不輕易被影響甚至誤導。 

節目部回覆： 

現今媒體種類多元，閱聽眾除了自身須培養媒體識讀能力外，身為

新聞產業中的我們，得做好守門人角色，對於訊息需多方確認，以

免成為假訊息傳播者。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3年度第二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4年06月13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貳、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網路時代資訊交換相當快速，促成了社會進步，也造成不少隱憂，

近期全球不斷傳出有心人士甚至組織，猖獗盜取智慧財產權，上至

國家政府機關、各大企業，下至個人著作，都出現了智保漏洞，因

此，在資訊交換快速且普及的時代中，如何去保護智慧財產權，也

是現代媒體人的一項重要課題。試論該如何藉由更高度的關注和監

督，來保護智慧財產權？ 

委員綜合建議： 

網路上有很多新聞素材，取之不盡，用之不絕。面對這樣方

便的環境，進行新聞製作時，難免會希望在網路上搜尋相關



題材後直接使用，這樣可以減省很多力氣。不過，這些新聞

報導，仍然可以受到著作權保護，在利用時，應該注意到著

作權法的規定，才不會產生侵害著作權的爭議。 

節目部回覆： 

新聞絕大部分都是可以享有著作權，但授權利用是基本原則。雖然

對新聞的合理使用，可以不必取得授權，但合理使用的判定不易明

確，而網路鏈結是一個不錯的選項，爭議也不大。當然，如果可以

梳理出新聞傳達的事實，依據這些事實另行報導，不但不必取得授

權，就自己所完成的創作，還能取得著作權，應該是更佳的選擇。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3年度第三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4年09月26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參、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新聞媒體在市場機制的運作激烈競爭下，經常針對性侵害、偏差行

為、自殺、意外事故等關於兒少的新聞案件做侵入式的報導，或以

模擬圖片詳述犯罪及加害過程，如此不僅可能造成當事人二度傷

害，更可能違反兒少福利保護法令，因此引發兒少新聞採訪倫理報

導界線的爭議，要如何讓報導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委員綜合建議： 

日前衛生福利部於召集廣播電視、新聞媒體、報業雜誌相關公、

學、協會，以及兒少團體、學者專家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文化

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代表，討論兒少事件的報導準則，討論初步



結果，未來媒體報導是類事件時，發現成年行為人於事件發生後，

尚未排除觸法嫌疑前，仍服務於相關兒少、身障、老人等機構，基

於維護社會公益、防止傷害擴大，得以適度報導該行為人現服務單

位，但仍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媒體自律機制的啟動

是關鍵，能夠在報導重大事件的同時，也顧及社會責任。 

節目部回覆： 

創造安全的兒童成長環境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媒體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既要揭露真相，也要考慮報導對社會的影響。而紹新

聞報導議題發展持續受到社會關注，台數科本持媒體企業社會責

任，要求記者務必遵循相關規範，不得揭露未成年被害或加害的個

人相關訊息，來保障未成年的權利。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自律委員會 

113年度第四次媒體自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2024年12月26日（週四）上午11時正  

地點：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新吉庄536號) 

主席：委員呂文正 

出席：委員黃雍利、委員陳鐘聲、委員呂文正、委員羅順年、 

      內部委員吳鑑原、內部委員黃培怡 

列席：工程部副理王樹人、節目部主管陳秋好、記者周書聖 

肆、 主席致詞：略 

貳、 討論議案 

許多新聞素材真假難辨充斥在生活中，尤其是針對兒少相關議題，

如何掌握媒體報導的準則？ 

委員綜合建議： 

針對兒少事件的報導準則，建議報導類似事件時，發現成年行為人

於事件發生後，尚未排除觸法嫌疑前，基於維護社會公益、防止傷

害擴大，得以適度報導該行為人現服務單位，但仍不得揭露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資訊，媒體自律機制的啟動是關鍵，能夠在報導重大

事件的同時，也顧及社會責任。 

節目部回覆： 



創造安全的兒少成長環境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媒體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既要揭露真相，也要考慮報導對社會的影響；而新聞

報導議題發展持續受到社會關注，公司本持媒體社會責任，要求記

者務必遵循相關規範，並不得揭露未成年被害或加害的個人相關訊

息，來保障未成年的權利。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00) 

 


